
全国首例！ 判决监护人履职报告案
嘉定法院创新成年监护监督路径

正常行走却被弹飞 遭遇离奇死亡
复杂交通事故背后 法院厘清各方责任

□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谢兰

本报讯 在跟团旅游中不慎

受伤， 旅行社是否担责？ 徐女士

就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 跟团旅

游乘船摔倒骨折， 将旅行社告上

法庭。 日前， 长宁区人民法院审

理了此案。

2019 年 6 月 ， 徐女士在某

旅游线上平台购买了某旅行社

“海岛游” 旅游产品， 支付价款

后， 按期开始了旅行。 在某日前

往海岛的行程中， 徐某随旅游团

其他成员一起乘船前往 。 上船

后， 游船开动前， 因海浪涌动，

徐某站立不稳摔倒。 当日， 导游

为徐某涂了药油， 并询问伤情；

后徐某继续乘船至目标海岛。 随

后两日， 徐某仍按既定行程参加

活动。 其间， 徐某诉称不适， 导游

陪同徐某至医院就医。

回沪后， 徐某前往医院治疗，

确诊骨折， 产生医疗费若干。 徐某

认为旅行社未对旅游产品进行风险

提示， 所提供的服务也不符合保障

人身安全的要求， 自己受伤后也未

尽救助义务， 使自己遭受人身伤害

和经济损失， 故将该旅行社诉至长

宁法院， 要求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徐某当时乘坐的系普通观光船

只，为当地一种普通交通工具，并非

快艇、 快船等具有风险性的旅游项

目；且船舶系停靠状态，尚未开动，

因海边海浪涌动引起船体晃动，徐

某站立不稳摔倒受伤。法院认为，海

边有海浪涌动系正常现象， 徐某作

为成年人应该能够观察到现场情形

并加以注意。而且，旅游产品的产品

确认单内有多份“安全提示”文件，

告知了安全注意事项； 在徐某受伤

后，旅行社导游为原告涂了药油，陪

同徐某就医并垫付了医疗费， 将病

历等交给徐某带回上海。

参加跟团游并不是进了保险

箱， 旅行者对自身的旅行安全也应

当有适当的注意义务———认为 “只

要在旅途中受到损害， 旅行社就一

定有责任” 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本案中， 旅行的整个过程旅行

社采取了积极措施， 尽到了事前提

醒及事后救助的义务， 并无违约。

徐某未能证明旅行社存在过错， 故

旅行社对徐某的受伤不应承担赔偿

责任。

经审理，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了

徐某的诉讼请求。 徐某未上诉， 该

判决已生效。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马晨贵 陈淋清

正常行走的路人突然 “飞” 了

起来， 遭遇奇祸死亡， 多名被告却

均称无责，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

近日， 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

行人离奇死亡案件， 法院最终厘清

各方责任， 酌定各方担责比例。

路人离奇身亡

监控显示事有蹊跷

2019 年 12 月 9 日 18 时左右，

李先生被发现躺在闵行区朱建路的

绿化带中， 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交警部门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

书》， 认定本次事故属于交通意外

事故。 原本责任清晰的交通事故，

监控却显示出背后的不简单。

原来， 当天 11 时 49 分， 重型

货车 （“前车”） 司机周某驾车途经

闵行区联友路朱建路路口时， 该车

超高装载的水泥预制板将路中的架

空线刮落。 14 时 39 分， 驾驶小型

客车 （“后车”） 司机叶某驾车途经

时， 车轮将掉落在地上的架空线卷

入车底， 拉扯力致车辆横移、 架空

线突然绷紧， 将在路边正常行走的

李先生弹飞至电线杆上后坠地死

亡。 由于事故发生在道路中央， 众

人并未第一时间留意到李先生， 直

到事故发生 3 小时后， 李先生才被

人发现倒在道路旁的绿化带中。

交警部门梳理案发轨迹并出具

《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重型

货车超高且无主电缆线架设过低。

事故发生后， 李先生的家属将 “前

车” 司机周某及其所属单位、 “后

车” 司机叶某、 两辆车辆投保的保

险公司、 某电信公司以及路管所等

七方列为被告， 要求各被告赔偿各

项损失约 190 万元。

庭审中， 被告周某辩称， 其系

被告某运输公司的驾驶员， 事发时

正在履行职务行为， 故相应事故责

任应当由某运输公司承担。

“后车” 司机叶某辩称， 无主

电缆是因 “前车” 司机周某驾驶车

辆挂落到地面， 周某没有及时处理

导致叶某驾驶的车辆卷到电缆发生

事故。 事故发生时其系正常行驶，

没有违规操作， 事发后下车查看， 也

没有发现李先生死亡的情况， 便开车

离开了。 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其本身也是受害者。

法院厘清各方责任

酌定担责比例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事发的两起

事故虽然发生于不同时间段， 但事故

共同造成了李先生的死亡， 故应该将

两起事故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法院认为， 事件的最初起因一目

了然， 周某驾驶的 “前车” 因超高挂

落了 “无主电缆”， 其显然有重大过

错。 而 “无主电缆” 虽然无法确认其

所有权人， 但架设无主电缆的一侧电

线杆属某电信公司所有， 某电信公司

作为电线杆的管理人， 应对其所有的

设施设备尽管理职责， 无主电缆架设

过低， 故某电信公司也有一定过错。

而 “后车” 将掉落在地上的 “无主电

缆” 卷入车底， 拉扯力致车辆横移、

架空线突然紧绷致李先生死亡， 法院

认为叶某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应当具有

谨慎驾驶的义务， 其在驾驶涉案车辆

时应当与前车保持车距、 注意观察路

面情况， 叶某称其未注意路面上的电

线才发生了事故， 系叶某作为驾驶员

对路面观察的疏忽大意， 故其对李先

生的死亡也有过错。 从周某驾驶 “前

车” 挂断 “无主电缆” 至发生李先生

死亡的事故间隔不到 3 个小时， 根据

查明的事实，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路管

所存在接到通知但没有及时到场处理

的情况， 故路管所对李先生的死亡无

过错。 死者李先生事发时正常行走，

无过错。

据此 ， 法院根据过错方过错大

小、 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酌定本案

的赔偿责任由 “前车” 司机所在的运

输公司承担 60% （由其投保的保险公

司在保险范围内优先赔付， 不足部分

由某运输公司承担）， 由某电信公司

承担 30%， 由叶某承担 10% （由叶某

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优先赔付， 不

足部分由叶某承担）。 一审法院宣判

后， 被告运输公司投保的保险公司以

运输公司应对事故造成的损失承担

30％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异议提起上

诉。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 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见习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罗宇驰

本报讯 张老一直与儿子阿

辉共同生活， 在罹患认知症后，

住进了养老院， 女儿阿英及阿芳

认为儿子阿辉照顾不周， 还有侵

占老人财产的行为， 遂向法院提

出申请， 要求指定其为监护人。

近日， 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了这起监护争议案， 通过

明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 申

请人报告财产清单、 以判决形式

明确监护人履职报告的司法认定

路径三项创新， 为监护争议案件

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探索经验。

申请人阿英认为， 被监护人

已被法院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 被监护人之子阿辉在之前管

理被监护人财产时， 有侵占老人

存款及拆迁利益的行为， 公开财

产管理方面也存在不足， 也有怠

于及时送治老人的行为。 另一个

姐妹阿芳居住地址较远， 无法及

时行使监护职责。 故向法院提出

申请， 请求指定其为监护人。

申请人阿辉辩称， 被监护人一

直与其共同生活居住， 罹患认知症

后才入住养老院， 住院期间亦主要

由其照顾， 所以自己更适合担任监

护人 。 老人存款系用于购买靶向

药， 拆迁房屋为老人个人财产， 故

阿辉不存在侵占老人财产的情况。

阿英目前正与村委会围绕拆迁利益

进行诉讼， 被监护人在该案中为第

三人， 阿英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重

大利害冲突。 阿芳居住地址较远，

且无私家车， 无法有效应对紧急状

况 。 故向法院申请指定其为监护

人。

申请人阿芳表示， 在共同生活

居住期间， 被监护人就与阿辉存在

矛盾。 被监护人住院后也主要由申

请人阿芳及阿英进行照顾。 被监护

人的病情曾突然恶化需要抢救， 但

阿辉拒绝及时转院， 在阿英与阿辉

之子办理转院后才出现。 为了保护

被监护人利益， 故向法院申请指定

其为监护人， 同时表示同意由申请

人阿英担任监护人。

针对申请人之间反映的侵占财

产以及公开信息不足的问题， 嘉定

区法院在查明被监护人财产一直由

其子阿辉进行管理后， 承办人员要

求阿辉向法院报告被监护人财产清

单。 引导各申请人同意接受其他近

亲属的监督： 制作收入支出账目并

定期公示， 将公示及接受监督作为

判决主文确定的义务。

嘉定区法院认为， 由于被监护

人不存在已有的真实意愿且丧失了

表达意愿的能力， 故法院以 “最有

利于被监护人” 原则在申请人中进

行指定。

阿辉针对其他申请人的疑虑对

之前管理被监护人财产的情况进行

了相应解释， 尚属合理。 阿英依法

主张其在动迁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利

益， 尚不能认定为存在重大利益冲

突， 故不对阿英、 阿辉进行排除。

结合交通条件、 照顾现状及惯例，

指定阿辉作为监护人， 将有利于被

监护人维持其生活状态， 不致因监

护计划的改变而造成不便。 故判决

指定阿辉担任监护人； 监护人阿辉

应当于每月 5 日前向阿英、 阿芳公

示上一月度的被监护人财产管理及

人身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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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换肝引发精神病 寻短见谁之责？
家属与医院对簿公堂 法院：不属于人身医疗损害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胡祥 （化名） 的家人想不到，

换肝手术不仅没有让他身体康复，

反而因为并发症引发精神疾病， 最

终胡祥选择了从医院一跃而下， 了

结一生。 胡祥去世后， 他的家人也

因此与医院有了纠纷， 他们将给胡

祥提供肝源以及手术的两家医院同

时告上了法院， 要求他们对胡祥的

死承担赔偿责任。 日前， 浦东新区

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一审判决。

换肝手术后的自杀事件

已过不惑之年的胡祥原本是家

中的顶梁柱， 但 6 年前的一纸原发

性肝癌的诊断书， 打破了家中的宁

静。 至此， 胡祥开始了漫长的治疗

之旅。 在多次手术后， 胡祥的肝癌

再次复发了 。 随着病情的日益严

重， 换肝就成了胡祥最后的希望。

经历了长久的等待， 胡祥终于等到

了匹配的肝源。 他入住了上海某医

院， 接受了肝移植手术。 而据胡祥

的家人介绍，术后第一天上午，胡祥

在 ICU 出现明显躁动不安等精神

症状， 医院给予约束带和奥氮平治

疗。 两天后，胡祥转入隔离室，仍有

明显的“被迫害”、“恐惧”等精神障

碍症状。当晚约 19：50 左右，胡祥自

行拔除身上的管子， 经病房窗口坠

楼身亡。 胡祥家人表示， 手术医院

要求将供肝费按照医生的指令打入

个人银行卡账号， 而该银行卡属于

提供肝源的医院医生。

胡祥一方认为， 医院存在如下

过错： 对患者术后监护不当和治疗

不力。 医院在未请神经精神科医生

会诊的情况下， 让患者转出 ICU，

入住无医护监护， 也禁止家属陪伴

的隔离病房。 医院存在对患者术后

早期精神障碍的病情严重程度判断

失误， 监护措施和持续时间不当，

治疗措施不力等医疗过错， 严重违

反了医师审慎诊治的注意义务、 不

良后果的预见和回避义务。 为此，

胡祥一方要求赔偿各项经济损失

43 万余元。

医院： 不存在过错

但被告医院则不同意胡祥的诉

讼请求。 医院表示， 医疗行为已经

委托上海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损害

鉴定。 根据鉴定结论， 被告医院对

患者的诊疗过程不存在过错， 因此

医院不同意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根据医疗损害鉴定结果， 明确

该案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损

害。 手术医院在医疗活动中存在陪

护人员数量不足的欠缺， 但与患者

胡祥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无因果关

系。 并分析认为根据胡祥的病情，

医方选择经典原位肝移植术， 有移

植手术指征。 患者肝移植术后第一

天 ， 出现躁动 、 精神不稳定等状

态， 医方给予约束带约束、 奥氮平

镇静治疗， 符合诊疗常规。 同时精

神并发症是肝移植术后常见的并发

症之一， 个体差异大。 术前手术知

情同意书告知可能术后出现谵妄、

抑郁、 焦虑等精神系统并发症， 患

方签字同意后手术。 出现精神症状

后医方已做相应的对症处理， 且有

疗效。 胡祥的坠楼， 属不可抗、 无

法预判的情况， 与医方诊治无因果

关系。 因现有的医疗资源所限， 医

方隔离病房的陪护人员 (非护理医

务人员) 数量不足， 未能及时发现

患者精神状态的突发情况。

患者的供肝通过中国人体器官

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器官匹

配后所分配， 供肝管理符合管理规

定。 提供肝源的医方与患者未发生

直接的医疗行为， 相关费用问题非

医疗技术鉴定范畴。 患者此后因肝

移植术后出现精神症状意外身亡，

与医方供肝无因果关系。

法院： 不支持赔偿

此后， 胡祥的家人申请撤回对

提供肝源医院的起诉， 法院予以准

许。

法院审理后认为， 患者胡祥至

被告医院处就诊， 双方由此建立了医

疗法律关系。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承

担， 是以医疗行为有无过错以及过错

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

基本条件。 为查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

人员在医疗活动中， 是否存在违反医

疗卫生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 部门规

章和诊疗护理规范、 常规等过错造成

患者人身损害的行为， 应当由医学会

予以鉴定。 本案的医疗争议经鉴定，

结论为本例不属于对患者人身的医疗

损害。 因此胡祥家人要求被告赔偿经

济损失的诉请 ， 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 法院不予支持。

但应当指出的是， 被告在医疗活

动中存在陪护人员数量不足的欠缺，

虽与患者死亡的人身损害结果无因果

关系， 但会引起原告方合理怀疑， 继

而引发医疗纠纷， 因此因本次争议产

生的鉴定费确认由被告医院承担并由

被告给予原告方适当的补偿。 最终法

院判决医院补偿胡祥家人 2 万元并支

付鉴定费 3500 元。 对于胡祥家人其

余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跟团游船上意外滑倒，旅行社要赔偿吗？


